
警方提醒

本报记者 陈立波通讯员张文翀 陈红芳

近日，我省多地发生工作违规作业引发火灾的事
故，操作工人因此受到行政拘留的处罚，这给辛苦作业
的工人敲响了警钟：必须牢牢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7 月 31 日 9 时 10 分许，位于金华市婺城区神丽路
1399 号的浙江九和健身用品有限公司1号厂房发生火
灾。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官兵立即赶赴现场扑救。
由于扑救及时，火灾很快得到控制，所幸并未造成人员
伤亡。

8月4日13时58分许，嘉兴港区的合盛硅业厂区发
生火灾。企业消防队赶到现场后，用水枪进行冷却，同
时用干粉灭火。港区消防大队随后出动3辆消防车赶到
现场处置。14时10分，明火被彻底扑灭。现场过火面积

约15平方米，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8月4日15时42分，桐乡市乌镇镇兴源路18号恒生

鞋厂发生火灾，桐乡消防大队立即调派桐乡、城南2个消
防中队赶赴现场处置，嘉兴消防支队先后调派秀洲、经
开、海宁和特勤4个消防中队前往增援。经过消防官兵
近4小时的奋力扑救，大火被彻底扑灭，现场过火面积约
500平方米，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火灾发生后，当地消防部门进行火灾原因调查发
现：浙江九和健身用品有限公司的火灾是工人匡某在使
用电动切割机进行管道作业时，火星溅入出风管道引
起；港区合盛硅业厂区火灾和桐乡恒生鞋厂的火灾是因
工人程某、黄某和章某违规电焊作业导致，更为严重的
是，恒生鞋厂的电焊工黄某和章某都是无证作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当地公安
部门分别对匡某、黄某和章某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的处
罚，程某则被行政拘留2天。

消防部门提醒：夏季天气干燥，工人作业时一定要
严格执行岗位作业的规程，时刻注意周围环境，远离易
燃易爆物品，确保消防安全。

法治漫画

只剩“空壳”
新华社商海春 作

近日，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美年广场
11楼的四川种都种业公司大门紧闭、无人办公。公司法
定代表人是业界颇具传奇色彩的“种子大王”刘光基。
虽然拥有着全国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称号、获得过全
国五四青年奖章，还身兼四川省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
委员，他却因拒不履行730万元债务，被法院列入了被
执行人失信名单。面对诸多惩戒措施，他至今依然保持
着“人间蒸发”。

律师说法

董小军

在一家民营公司工作的李某最近在一起劳动纠纷中败
诉，并因此丢掉了饭碗。对此，李某深感无奈：“我确实请假
了，但公司却说我旷工，并据此将我解聘。”李某的代理律师
是他的同乡，他承认，在这起纠纷中，李某缺少关键性的证
据，虽然他相信李某说的是实话，但无论是劳动仲裁还是司
法审判，都必须拿出证据。

现实生活中，员工与用人单位发生类似争执的事例并
非少数，一些劳动者之所以陷入不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
们手里没有证据。

面对争议
凭证据说话

李某与公司的纠纷起于去年底，当时，李某接到妻子的
电话，说孩子生病，希望他回家看看。李某的家在江西玉
山，离宁波只有半天路程。于是，他向领导请假。但他当时
有点疏忽，“我是口头请假的”，纠纷由此而起。

10天后，李某回来上班，却接到了人事部门的通知，称
其无故旷工，已被公司解职。李某不服，但公司坚持这一
理由。

关于双方的争议，下面一段对话显示了分歧所在。
公司：无论是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是公司与员工的劳动

合同中，都已明确规定，员工无故连续旷工3天、全年累计旷
工5天及其以上的，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李某擅自
离岗10天，公司自然可以将其解聘。

李某：我已经向公司领导口头请假，公司领导也已口头
答应，我并不构成旷工。

公司：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请了假、领导答应了？
李某：领导当时确实答应了，但现在他不承认。
这起纠纷的最后结果是：原告李某要求撤销公司解聘

决定的请求被驳回。

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旺：
这个裁决结果并无不当。《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也指出：“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的李某认为自己已经请假且获得了批准，并不
构成旷工，自然必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没有证据，或者
虽有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无疑只能“承担不
利后果”。

防患于未然
平时注意收集证据

据了解，劳动部门曾多次受理与李某相类似的劳动纠
纷，一些劳动者之所以被企业解聘，其中很大原因是劳动者
向企业请假时手续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行政仲裁
还是司法判决，都会让劳动者处在不利的地位。

去年3月底，宁波北仑的林女士被公司以连续旷工7天
为由除名，但林女士自己认为，她曾给公司主管打过电话，
要求请7天年休假，因此并不构成旷工。但林女士因无法拿
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没有获得劳动部门的支持。

张志旺：
劳动者需要加强证据意识，防患于未然，这样，万一出

现纠纷，可以及时补救。
以请假为例，在关于相关证据的收集和保存中具体应

该如何做呢？
第一，无论是劳动者本人，还是劳动者因有急事或急病

自己不能亲自请假，而让家人或同事代办，都应尽可能办理
书面请假手续，并将之复印存底，避免口说无凭；

第二，如果通过发特快专递等方式邮寄请假条和相关
证明材料，应当保留邮寄票据及回执；如果通过电话、传真
请假，则必须保留文字、传真回执或相关视听资料（如电话
录音）；

第三，在没有上述材料的情况下，如果有同事或其他证
人，则可以请其作证。同时，收集证据必须坚持情况真实、
存在关联、手段合法的原则，否则，将可能不被行政部门和
法院认可。

证据无法收集
可向法院申请取证

个别企业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故意设置障碍，造成员

工在请假和相关维
权时的困难，其中之
一，就是在发生纠纷
时，拒绝提供证据。

郭 某 在 因 病 请
假 1 个月时，曾持医
院出具的证明，到公
司 办 理 请 假 手 续 。
经相关人员签字同
意后，他将请假条交
给了公司人事科存
档。但当他回到公
司上班时，公司却以
其实际请假半个月，
超期半个月属于旷
工，已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为由，让其“卷
起 铺 盖 走 人 ”。 为
此，郭某要求公司出具病假条，以证明自己确实曾履行了请
假手续，但公司置之不理。无奈之下，郭某申请劳动仲裁，
之后，又提起了诉讼。

在法庭上，郭某强调，他之所以无法提供证据，原因在
于公司不配合。为他代理的法律援助律师依法提出申请，
要求法院调查取证，企业不得不承认郭某确实履行了手
续。企业因为故意隐瞒证据，受到了处罚。

张志旺：
在不少纠纷中，证据往往被纠纷的其中一方所掌握，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掌握证据的一方拒绝出示，或者故意称不
知情，势必不利于另一方。

请假虽然是双方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当劳动者把请
假条等书面材料交给用人单位后，用人单位掌握了主动
权。为此，相关法律也出台了规定，以避免这种不公平情
况的发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
其他材料”，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此外，最高人民法院
还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
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
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也就是说，当劳动纠纷发生，用
人单位明明可以提供证据，故意拒绝提供或者装聋作哑，法
院可以直接判决劳动者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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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明请假了，公司却说我旷工”
劳动者如何保住饭碗，律师来支招

违规操作引发火灾
当事人被行政拘留

消防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调查消防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调查


